启   东   市   财   政   局
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中心

启采招发〔2011〕18号


关于明确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空调设备

协议供货定点供应商的通知
市各政府采购单位：
根据《政府采购法》、《启东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空调设备协议供货定点供应商的确定进行了资格审查，经审核确定3家单位为2011年新一轮空调设备协议供货定点供应商，名单如下：

启东市东华电器有限公司

地点：市人民中路456号

电话：83356789   传真：83327902

联系人：施成希   电话：13706286051

        施东华   电话：13901465212

上海启京电器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

地点：市建新路1号楼1-2号门面

电话：83319599   传真：83319599

联系人：施骞     电话：13606283103

        陈京城   电话：13918042606

启东市名流电器工程有限公司

地点：市人民中路604号

电话：83329561   传真：83312678

联系人：王宇     电话：13901466216

各单位应按照市监察局、财政局、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中心联合下发的《关于对空调及办公自动化设备实行协议采购的通知》（启采招发〔2008〕2号）文件要求，严格采购程序，确保采购质量。协议供货最高限价为同期江苏省省级机关空调协议供货最高限价下浮二十五个百分点。

各单位在采购过程中，如发现供应商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服务承诺不履行等行为的，请及时向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电话：83359234）、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中心监察科（电话：83305004）举报或投拆。本通知从2011年5月28日起执行。

附件：启东市协议供货采购合同（范本）

   

                  二○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主题词：行政事务  政府采购  通知                        

  抄送：市委办、人大办、市政府办、市政协办，市政府采购与

        招投标管委会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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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启东市协议供货采购合同（范本）
    
甲方（采购单位） :                                                  

           经办人：                           电话：                

乙方（供货单位） :                                                  
           经办人：                           电话：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货物购销合同:
一、货物及其数量
	货 物 名 称
	规 格 型 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  价

	 
	 
	 
	 
	
	 

	
	
	
	
	
	

	
	
	
	
	
	

	 
	 
	 
	 
	
	 

	总      计
	（大写）
	￥


二、质保期：                              
三、交货时间：                           
四、交货地点：                           
五、付款：由甲方按有关规定直接向乙方办理付款，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后支付全部合同货款。
六、 合同生效：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七、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1、乙方与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签订的协议供货协议；
2、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
八、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向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备案二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二○一     年    月     日         二○一     年    月     日

启东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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